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蔡荣军、总经理宣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素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素雯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6,498,620,681.18 9,520,024,189.93 7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664,817,914.53 3,266,629,329.92 73.4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5,674,520,502.50 129.37% 13,984,735,761.40 14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08,976,088.14 33.92% 524,130,140.60 3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87,363,145.36 24.43% 453,349,634.12 3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771,606,309.87

去年同期

20,380,

832.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29.41% 0.56 36.5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29.41% 0.56 3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8%

增加

0.46

个百分点

14.18%

增加

0.4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2,132,239.8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87,158,731.71

主要是南昌欧菲光分次收到

技术补助

1,750

万元

、

运营补贴

875

万元

、

产业发展基金

1,783

万元等政府补助总计

4,400

万

元

；

南昌光显分次收到期初运

营补贴

1,343

万元

、

产业发展基

金

2,087

万元等政府补助总计

3,400

万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2,455.16

南昌光电收到供应商免费赠

送的两条键合机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89,424.35

公司保本投资理财收益

。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6,607,864.92

合计

70,780,506.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99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欧菲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2% 209,454,336 209,454,336

质押

60,000,000

裕高

（

中国

）

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97% 144,000,000

乌鲁木齐恒泰安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其他

4.07% 41,902,080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28,000,000

深圳市创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1% 24,885,372 1,245,2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4% 20,000,318 5,000,00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境外法人

1.65% 17,000,057

全国社保基金五

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 15,000,000 15,000,000

申万菱信基金

－

民生银行

－

申万

菱信创盈定向增

发

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6% 15,000,000 15,000,000

银河基金

－

华夏

银行

－

银河基金

银河投资定增

7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10,100,000 9,600,000

广东中科招商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

广电

一号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7% 10,000,000 10,0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裕高

（

中国

）

有限公司

14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0

乌鲁木齐恒泰安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41,902,080

人民币普通股

41,902,08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

17,000,057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5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5,000,318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318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2,433,372

人民币普通股

12,433,372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9,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2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账户

8,745,217

人民币普通股

8,745,21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

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255,461

人民币普通股

7,255,4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本期末比期初增加160.85%，系公司经营规模扩大，8月份定增结余所致；

2.应收账款，本期末比期初增加77.88%，系公司产销规模扩大，应收账款在正常账期内增加；

3.预付款项，本期末比期初增加127.71%，系预付中央金库关税、增值税金额增加；

4.存货，本期末比期初增加67.09%，系公司产销规模扩大，正常原料备货、成品库存增加；

5.开发支出，本期末比期初增加2153.29%，系公司新增摄像头模组及生物识别等技术开发阶段投

入增加；

6.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末比期初增加350.68%，主要系国庆短期保本理财产品增加；

7.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期末比期初增加74.39%，系预付工程、设备款项增加；

8.短期借款，本期末比期初增加75.68%，系公司公司产销规模持续扩大，短期融资增加；

9.应付账款，本期末比期初增加52.10%，系应付材料款、工程设备款增加；

10.应付利息，本期末比期初增加546.13%，主要系计提9亿元债券利息所致；

11.长期借款，本期末比期初增加65.11%，主要系公司新增生产项目，长期债权融资增加；

12.预计负债，本期末比期初增加81.48%，主要系产品质量保证金增加。

（二）利润表

1.营业收入，本期比上期增加142.06%，主要系触摸屏及摄像头模组产销规模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加，特别是触控显示全贴合产品大幅增加；

2.营业成本，本期比上期增加156.95%，系产销规模扩大，成本随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3.销售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36.01%，系产销规模扩大，对应市场开拓、运输费、员工薪酬支出增

加；

4.管理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107.08%，系产销规模扩大，对应研发投入、员工薪酬支出增加；

5.财务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103.58%，系贷款规模扩大，及新增9亿债券，对应利息增加；

6.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期增加108.59%，系政府补助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155.38%，系收入增加；

2.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比上期增加4155.71%，系产销规模扩大，出口业务增加，对应税费返还增

加；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213.56%，系原材料采购额增加；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85.27%，系产销规模扩大，人员增加，对应

薪酬、福利支出增加；

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34.85%，系8月定增19.61亿，比去年定增金额增加；

6.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105.10%，系短期贸易融资增加；

7.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系2月份发行9亿元应付债券收到的现金；

8.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期增加164.06%，系贷款基数大，对应到期还款及提前还款额增

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3年1月，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鸿科技” ）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本

公司， 主张本公司制造与销售的、 用于华为C8812E型手机上的触摸屏产品侵犯了宸鸿科技拥有的

ZL200720142844.5号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并要求本公司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诉讼金额为人民币

6,060万元。 截止本财务报表批准日，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2、本公司及子公司于2014� 年 4� 月 18� 日（太平洋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与 Tessera�

Technologies，Inc.（纳斯达克代码“TSRA” ，以下简称“Tessera” ）及DigitalOptics� Corporation�

公司（以下简称“DOC” ，DOC� 为 Tessera� 的全资子公司）正式签署了《收购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4年4月22日发布的《关于签署境外收购协议的公告》）。 现将该境外收购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4年10月17日，该境外收购事项的交割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公司仍在同DOC公司就相关事

项积极磋商，力争尽快顺利完成交割。

3、公司于2014年8月8日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10,045.20万股，发行价格19.92元/股，该等股份将于

2014年9月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十二个月，从上市首

日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9月4日。

欧菲光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2,001,003,840.04�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41,

108,452.07元，欧菲光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59,895,387.97元。

4、报告期内，欧菲光（收购方）拟通过受让自然人李建华、卢可（转让方）持有的深圳德方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的方式，间接收购深圳市融创天下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签署《意向性

协议》。 公司本次收购德方投资100%股权并承担德方投资为取得融创天下100%股权发生的全部债

务，但公司投入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 本次收购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在

进行中。

5、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9日和9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

会议和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和《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欧菲光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为500万元，资金来源为持有人自筹；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

委托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并全额认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的财通基金-欧菲投资1号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欧菲1号）的一般级份额，欧菲1号主要投资范围为购买和持有欧菲光股票。

欧菲1号计划份额上限为1.5亿份，按照20:9:1的比例设立优先级份额、中间级份额和一般级份额，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为欧菲1号优先级份额的权益提供担保，公司股东乌鲁木

齐恒泰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额认购欧菲1号中间级份额。

截至2014年9月27日，该持股计划已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购买本公司股票 3,356,610

股，买入均价23.85元，总金额为80,056,976.17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于

TPK

专利诉讼案件

2013

年

01

月

1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境外收购进展

2014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

2014

年

08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收购融创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

07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欧菲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014

年

08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市欧菲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1

、

自本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

份

，

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2

、

承

诺延长锁定期

一年

。

3

、

承诺

再延长一年锁

定期

2010

年

08

月

03

日

2010

年

8

月

3

日

-2015

年

8

月

3

日

截至公告之

日

，

承诺人严

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蔡荣军

1

、

自本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

份

，

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2

、

承

诺延长锁定期

一年

。

3

、

承诺

再延长一年锁

定期

2010

年

08

月

03

日

2010

年

8

月

3

日

-2015

年

8

月

3

日

截至公告之

日

，

承诺人严

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蔡荣军

、

蔡高

校

承诺自本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

36

个月

届满后

，

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百分之二十

五

，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

2010

年

08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

日

，

承诺人严

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

蔡荣军

承诺不会以任

何形式从事对

深圳欧菲光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生产经营

构成或可能构

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和经营活

动

，

也不会以

任何方式为深

圳欧菲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的竞争企业提

供资金

、

业务

及技术等方面

的帮助

。

2010

年

08

月

03

日

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

日

，

承诺人严

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4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68,000

至

80,000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57,13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摄像头模组产销持续增长

，

毛利率提高

。

2.

触控显示全贴合产品及触摸

屏业务稳定增长

。

3.

公司运营能力进一步增强

，

规模效益体现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荣军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002456

公告编号：

2014-099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3日以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会表决

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审议，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

002456

公告编号：

2014-100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10月13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参与投票监事3名， 实际参与投票监事3

名，会议由罗勇辉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详细请参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10月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培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如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丁建英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369,579,572.50 1,177,404,416.22 1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57,071,641.73 1,055,495,139.96 9.6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243,552,579.52 11.26% 686,721,026.47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8,945,627.60 18.38% 134,309,986.67 3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7,878,098.81 16.82% 133,673,676.57 29.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44,165,735.66 708.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12.50% 0.21 31.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12.50% 0.21 3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0.18% 12.12% 1.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7,942.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947,760.70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175,825.1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90,0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0,318.4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16,343.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2,721.14

合计

636,310.1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40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培生 境内自然人

35.15% 230,112,000 179,334,000

质押

47,000,000

代仕琼 境内自然人

3.68% 24,091,306 0

吴兴荣 境内自然人

1.79% 11,704,046 7,290,090

质押

4,500,000

黄凯军 境内自然人

1.71% 11,200,000 9,900,000

质押

11,200,000

吴水炎 境内自然人

1.62% 10,603,100 0

陈国平 境内自然人

1.48% 9,662,263 0

吴琼瑛 境内自然人

1.44% 9,396,000 7,047,000

吴水源 境内自然人

1.30% 8,483,500 0

陈珏 境内自然人

1.29% 8,426,700 0

李水龙 境内自然人

0.99% 6,460,250 5,145,18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吴培生

50,7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78,000

代仕琼

24,091,306

人民币普通股

24,091,306

吴水炎

10,60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03,100

陈国平

9,662,263

人民币普通股

9,662,263

吴水源

8,483,500

人民币普通股

8,483,500

陈珏

8,426,700

人民币普通股

8,426,7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

强

58

号

6,102,251

人民币普通股

6,102,251

李月琴

5,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0,000

叶文鉴

4,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90,000

吴兴荣

4,413,926

人民币普通股

4,413,9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吴培生

、

吴琼瑛系父女关系

；

吴水炎

、

吴水源系兄弟关系

；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股东代仕琼通过海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4,091,306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0.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0.06%，主要系公司主要原材料成本维持低位及销售市场稳定。

2、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708.69%，主要系本期收款同比增加以及上期

原材料备货较多。

3、年初至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增长31.25%，原因是本期利润同比增长。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吴培生

1

、

自股份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

，

也

不由股份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

股份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2

、

除前述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锁定期外

，

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07

年

08

月

06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章小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获配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

。

2013

年

01

月

31

日

自

2013

年

2

月

8

日起

至

2014

年

2

月

7

日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吴培生

自

2013

年

5

月

9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8

日期间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要求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等使股份

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

在锁定期间上述股东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

司股份

，

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

2013

年

05

月

08

日

自

2013

年

5

月

9

日起

至

2014

年

5

月

8

日

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

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5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19,196.91

至

22,150.28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4,766.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

主要原材料价格如橡胶等相对前期仍保持低位运行

,

销售

市场稳定

。

2

、

公司持续进行技术改造及管理创新

，

管理绩效明显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培生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4-05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4日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10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参会董事5人，实际参会董事5人。本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

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生主持。 经认真审议，与会董事通过通讯表决，以5票同意、0票不同意、0票弃权，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详情请参见公司2014年10月2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14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详细内容见2014年10月27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4-051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 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

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等具体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进行执行。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其他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4、变更生效日期

自2014年7月1日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报表科目 调整前金额

(

元

)

调整后金额

(

元

)

将在

“

绍兴市柯桥区信达担保有限公司

”

核算的

“

长

期股权投资

”，

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核

算

。

长期股权投资

2,603,52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2,603,52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

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列报、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

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

司本期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的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对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并对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4-053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4年10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沈国建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以3票同意、0票不同意、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夏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宁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珂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9,974,711,396.55 8,012,229,035.92 2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636,428,733.09 2,605,721,328.07 1.1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03,515,991.25 -65.33% 680,973,285.83 -3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2,471,710.30 -60.40% 139,219,836.87 -1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3,400,737.76 -58.74% 139,974,161.20 -1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372,508,564.24 -27.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4 -59.25% 0.1449 -19.6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4 -59.25% 0.1449 -1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1.71% 5.28% -2.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4,875.46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3,368.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3,919.20

合计

-754,324.3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91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晓明 境内自然人

37.23% 360,062,379 298,958,346

质押

294,600,000

武汉新天地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9% 208,810,656

中国电建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32% 186,794,658

劳瑞娟 境内自然人

0.83% 8,000,000

武汉闻一多基金

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9% 7,679,016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新价值

成长一期

其他

0.63% 6,121,307

王昌文 境内自然人

0.52% 5,001,240 5,001,240

许贤明 境内自然人

0.48% 4,637,087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

新价值

12

号

其他

0.37% 3,562,585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3,256,78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

208,810,65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86,794,658

人民币普通股

许晓明

61,104,033

人民币普通股

劳瑞娟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闻一多基金会

7,679,016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新价值

成长一期

6,121,307

人民币普通股

许贤明

4,637,087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价值

12

号

3,562,585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256,784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股约

定申购资金信托

(10)

3,068,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

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系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属于一致行

动人

。

2

、

股东许贤明先生与许晓明先生为兄弟关系

。

3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和一致行动人等情形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增加67.38%，主要系本期土地储备支出所致。

2、存货期末数较年初增加39.66%，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开发项目所致。

3、短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增加82.98%，主要系公司为支持业务规模扩大，增加融资所致。

4、预收款项期末数较年初增加267.67%，主要系本期新开盘预售的项目收款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254.13%，主要系本期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借款有所

增加所致。

（二）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1.01%，主要系公司主要利润结转项目将于年底结转所致。

2、营业成本同比下降45.41%，主要系公司主要利润结转项目将于年底结转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44.97%，主要系公司主要利润结转项目将于年底结转所致。

4、销售费用同比增加78.41%，主要系本期新开盘预售的项目支付的广告宣传费和销售代理费增加

所致。

5、管理费用同比增加54.29%，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增长，人工费用增加所致。

（三）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7.85%，主要系公司本期土地储备支出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98.19%，主要系公司本期无新增对联营企业投资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05%，主要系公司融资同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中国电建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1

、

在电建地产成为南国置业的股东

后

，

将善意履行作为南国置业股东

的义务

，

不利用电建地产所处的地

位

，

就南国置业与电建地产或电建

地产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

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

，

故意促使

南国置业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

出侵犯南国置业和其他股东合法

权益的决议

。

2

、

在电建地产成为公

司的股东后

，

如果公司必须与电建

地产或电建地产控制的其他公司

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

则电建地产承

诺将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

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

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正常

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

2012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均严格履行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5.00%

至

5.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45,949.32

至

56,760.92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54,058.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是预计可结转的物业较上年有所减少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夏 进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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